
淮南师范学院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文件

关于启用教科研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平台的
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加强我校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工作，保障教学及科研工作的

正常开展，提高仪器设备的完好率和使用效益，根据《淮南师范

学院教科研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办法》（校资产〔2023〕22 号）相

关要求，学校将启用教科研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平台，现将有关事

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用户登录

维修申请人登录淮南师范学院网站首页，点击网页下方“信

息门户”，在“统一身份认证平台”中输入账号和密码，登录成

功后，在“校园直通车”栏目中选择“办事大厅”，搜索“教科

研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平台”并点击进入平台。

二、教科研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平台流程

1.维修申报

维修申请人登录进入“教科研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平台”后，

点击左上角“发起”按钮进行维修申报，申请人须填写“仪器设

备名称”、“规格型号”、“仪器编号”、“预算经费”、“故障现象及

原因”等基本信息，上传仪器设备故障现象照片（视频）和实验

中心主任签字同意（实验中心主任自己申报，或维修预算在 1 万



元以上的需要分管院长签字同意）的维修方案。

维修预算在 5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要同时上传维修方案论证

报告；

维修预算在 1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要同时上传维修方案论

证报告和相关会议纪要。

维修申报信息填写完成后，申请人点击网页下方“启动”按

钮，进入维修审批环节。

2.维修审批

单批次维修预算在 1 万元以下的，由使用单位、经费主管部

门依次审批；

单批次维修预算在 1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由使用单位、经费

主管部门依次审批后，还须分管校领导审批。

单批次维修预算在 5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由使用单位、经费

主管部门、分管校领导依次审批后，还须校长审批。

3.维修验收与报销

维修审批完成后（其中，维修经费在 2万元（含）以上的维

修项目须按相关要求完成合同签订），仪器设备所属单位督促维

修技术人员或相关厂商进行维修，维修结束后，申请人须在“教

科研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平台”填写“维修内容”、“维修具体费用”、

“维修单位及维修人”等维修记录，上传仪器设备维修后正常运

行的照片（视频），并提请验收审核。经所属实验中心主任和资

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实验室运行保障及实验室安全科依次审核，确

认验收合格后，维修申请人即可在维修管理平台打印维修申报单

并按财务要求进行报销。

三、使用注意事项

1.单位机构、部门负责人等基本信息将与学校人事系统对



接，实验中心主任信息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维护。

2.维修管理平台自带电子签名功能且已内置相关部门负责

人电子签名，若无电子签名，可在维修管理平台自行上传。

3.教师可按照教科研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平台使用手册（见附

件）进行操作，系统试运行初期，可能存在个别问题需要完善优

化，欢迎各位老师提出宝贵意见及建议。

联系人：史太波 联系电话：6863619

附件：教科研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平台使用手册

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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